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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137    股票简称：浪莎股份           编号：临 2017-007 

 

 

四川浪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持股 5%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公告 

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: 

 本次持股 5%股东西藏巨浪科技有限公司质押回购交易股份

965 万股，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56.36%。 

 本次持股 5%股东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预警履约保障比例

145%，最低履约保障比例 130%。 

 

四川浪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于 2017 年 3

月 28日接到本公司持股 5%股东西藏巨浪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该

公司”）告知函，告知了关于该公司将持有本公司股份进行股票质押

式回购交易的情况。因其质押股份超过 5%，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公

告格式指引第四十六号相关规定，现将本次持股 5%股东持有本公司

股份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具体情况 

    1、该公司将其所持本公司 965 万股股份，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

数的 56.36%，质押给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

易，用于融资担保。初始交易日为 2017 年 3 月 27日，回购交易日为

2019年 3 月 26日，回购期限为 729 天。该项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约

定年化购回利率为 8.00%。该项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于 2017 年 3 月

27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股票质押

登记手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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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根据该公司与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东证融汇证券资产管

理有限公司签订了《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》（三方），本次该公司

将持有本公司非限售流通股 965 万股质押给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预警履约价格 41.02

元，最低履约价格（即质押股份平仓风险价格）36.78 元。 

3、该公司目前持有本公司股份 1712.0796 万股，占本公司股份

总数的 17.61%。截止 2017 年 3 月 28 日，该公司已累计质押本公司

股份 1381.44 万股，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80.69%。  

二、相关风险提示和平仓风险化解 

1、资金偿还安排。本次该公司将其持有本公司非限售流通股 965

万股质押给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，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目的为

融资借款担保，回购交易日到期，以该公司自有资金偿还，并解除质

押。 

2、本次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预警履约保障比例 145%，最低履约

保障比例为 130%。本次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存在质押股份被强制平

仓的风险，为持股 5%股东质押回购交易，与公司控股股东非一致行

动人，不存在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情形。 

3、本次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发生平仓风险化解措施安排。目前

该公司已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 1381.44 万股，剩余 330.6396 万股处

于无质押状态，发生平仓预警，风险化解补救措施：一是追加质押股

份数量或提前购回；二是补缴保证金或提前还款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四川浪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 事   会 

2017 年 3 月 28 日 


